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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 台加投資促進暨保障協議主要內容 

 

 

台加投資促進暨保障協議比照近期國際間簽署的投資協定，不僅

納入完整的投資保障規範，地主國除了經雙方同意已提出保留的

項目，不可進一步增加投資限制措施，以確保投資者享有可預測

與穩定的投資環境，但同時地主國仍保有依照國內政策目標進行

規範的權利，並認同企業社會責任、文化多樣性、環境保護、性別

平等、勞工權益、包容性成長等價值，係一高標準的投資協議。協

議主要內容如下： 

 

⚫ 平衡投資者權益與地主國規範權利的包容性協定： 

➢ 雙方政府保有為實現健康、安全、環境、性別平等、原住

民族權利、文化多樣性等合法政策目標而進行規範的政策

空間。 

➢ 對國家安全及原住民族之保護訂有例外條款，不須遵循協

議規範。 

➢ 鼓勵婦女、中小企業、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參與投資活動。 

 

⚫ 提供完整的投資保障規範： 

➢ 涵括核心投資保障條款，如國民待遇、最惠國待遇、損失

補償、徵收、資金移轉等。 

➢ 給予投資者公平公正、非歧視之待遇，以及人身安全之完

整保障。 

➢ 投資法規之制定與施行須遵守透明化要求。 

➢ 優先以友善協商的方式解決投資爭端，若協商不成且地主

國與投資人均合意時，可進入國際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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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不可增加投資限制措施，提供投資者可預測、穩定的投資環

境： 

➢ 雙方可繼續維持或放寬現行與投資相關之限制措施，惟不

可進一步擴大限制。 

➢ 對於未來可能採取擴大限制之業別，經雙方同意可提列於

附件之保留清單。 

➢ 禁止限制雙方企業之高階經理人、董事會人員之國籍，並

禁止要求採用特定比例之當地原物料進行生產，不得限制

出口比例或強制技術移轉。 

 

⚫ 投資促進及便捷化： 

➢ 雙方提供對彼此投資人更有利之投資環境。 

➢ 地主國對投資者提出許可申請之程序應明確且透明。 

➢ 申請投資許可之相關費用應合理。 

 


